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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的通知  

   吉农法发〔2013〕 423 号  

各市(州)农委(农村经济管理局),长白山管委会环资局，各县(市、区)农业局

(农村经济管理局):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颁布实施以来，各地不断加强了农

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力度，切实维护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从法律贯彻落实情况看，仍然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农村土

地承包仲裁机构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个别地方仲裁工作经费尚未纳入财

政预算;三是仲裁人员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四是仲裁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为进

一步加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建设  

  各地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要求，及时调整仲裁委

员会成员，确保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不得少于组成人员的二

分之一。指导乡村成立农村土地承包调解组织，并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

工作。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当地农村土地承包行政主管部门承担，农村土
地承包行政主管部门要全力支持有关调解组织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依法

开展工作。  

   二、切实保障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经费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案件多、牵涉面广、工作量大、程序复杂，需要投入大

量的人力、财力。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关于“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仲裁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

障。”以及《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2012 年省、自治

区、直辖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考核评价实施细则的通知》设有“‘农村土

地承包纠纷调解仲裁工作’减分项，仲裁工作经费未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予以保

障相应扣分。”的规定。仲裁工作经费尚未纳入财政预算的地方要向当地党委

政府报告，切实保障仲裁工作经费，确保仲裁工作正常开展。  

   三、着力加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队伍建设  
  各地要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业务培训和学习，着力加强农

村土地承包仲裁队伍建设。按照《吉林省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员培训规划》要

求，坚持“分级负责、科学计划、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原则，及时制定年

度培训计划，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干部和调解员、仲裁员业务培训。加强对
仲裁工作人员的管理和培训考核，不断提高仲裁工作人员素质和能力，为依法

开展调解仲裁工作奠定基础。  

   四、逐步加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基础设施建设  

  为树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的严肃性、权威性，保证调解仲裁工作的质

量和效果，需要切实保障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庭、合议调解室、案件受理室、档

案会商室等办公固定场所，安装数字庭审及安防监控设施，配备仲裁办公、调



查取证等办案设备。各地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规范》

的要求，逐步加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标准仲裁庭建

设，保障调解仲裁工作用车，逐步形成场所固定、机构健全、人员到位、设备

齐全、信息畅通、规范有序的调解仲裁格局。  

   五、稳步推进农村土地承包仲裁规范化建设  

  各地要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办事，认真履行职

责，依法规范受理、庭审、裁决等活动，不断提高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

规范化水平。认真贯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规范》，统一仲

裁委员会名称为“县(市、区)地名+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形式，规范仲裁

工作流程，逐步健全仲裁案件审理、仲裁员管理、印章管理、仲裁设施、档案

等各项制度，按国家有关文件规定落实仲裁员补贴和仲裁工作人员劳务费用，
统一仲裁工作人员服装，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启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标识

的通知》(农办经[2013] 13 号)要求启用国家统一仲裁标识，不断加强农村土

地承包仲裁规范化建设。  

   六、妥善应对重大纠纷案件的应急处理  
  各地要加强重大纠纷案件应急处理工作，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对具有群体

性、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要提前介入，综合运用民间

协商、政府信访、仲裁调处等手段，帮助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及时防范群

体性以及恶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七、加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的组织领导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事关农村社会

稳定大局，各地要高度重视仲裁工作。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仲裁委员

会积极开展纠纷调处工作，切实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支持

仲裁委员会依法独立、公平公正地开展仲裁工作。各级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

是仲裁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要认真履行好职责，切实做好仲裁委员会

的日常事务，为仲裁委员会当好参谋。要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相应的

规章制度。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工作规则和管理制度，指导和协助
乡村两级健全调解机制。形成多部门协同、县乡村联动的工作格局，共同促进

党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落实，共同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  

  吉林省农业委员会  

  2013 年 8 月 20 日  

  

   


